更正内容
1.原谈判文件“第二章  供应商须知”
	2
	最高限价
（实质性要求）
		序号
	乐器名称
	调律维修单次限价
（元/次/台）

	1
	立式钢琴 
	150

	2
	小三角钢琴 
	220


注：超过最高单价限价的报价无效。


变更为：
	2
	最高限价
（实质性要求）
	最高限价：122,140.00元/年。
注：超过最高限价的报价无效。


2.原谈判文件“第五章采购项目技术、服务、采购合同内容条款及其他商务要求”一、技术服务要求中（三）服务要求8.若因供应商自身原因，不能在采购人要求时间内完成调律维修服务时，采购人可选择其他供应商提供服务，所产生的费用从供应商的结算费用中进行扣除。
 变更为：
8.若因供应商自身原因，不能在采购人要求时间内完成调律维修服务时，采购人可选择其他供应商提供服务，所产生的费用按照服务清单中的调律维修单次限价从供应商的结算费用中进行扣除。
3.原谈判文件“第七章响应文件格式”
13、首轮报价表（实质性要求）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bookmark: OLE_LINK1]序号
	服务内容
	报价
	备注

	1
	内江师范学院钢琴调律及维修服务
	乐器名称
	单次维修调律（元/次/台）
	

	
	
	立式钢琴 
	
	

	
	
	小三角钢琴 
	
	

	单项报价金额合计（元）：	           元 大写：              



供应商名称： 	         （盖章）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或授权代表：             （签字或盖章）
日    期： 	             
注：此“首轮报价表”为实质性要求，若不提供视为无效响应。
 变更为：
13、首轮报价表（实质性要求）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序号
	服务内容
	报价（元/年）
	备注

	1
	内江师范学院钢琴调律及维修服务
	小写：            元/年。

大写：每年              。
	



供应商名称： 	         （盖章）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或授权代表：             （签字或盖章）
日    期： 	             
注：此“首轮报价表”为实质性要求，若不提供视为无效响应。
4.递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及响应文件开启时间顺延至2025年12月09日15:00（北京时间）。
[bookmark: _GoBack]5.其他内容不变。

